
股票简称:齐翔腾达 股票代码:002408� � � �公告编号:2014-036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齐翔腾达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

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

及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可转债

”

)

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

2014

年

4

月

16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的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及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

第二节 概览

(

一

)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

齐翔转债

(

二

)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

:128005

(

三

)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

:124,000

万元

(1,240

万张

)

(

四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

:124,000

万元

(1,240

万张

)

(

五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六

)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

:2014

年

5

月

13

日

(

七

)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

:

即自

2014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

(

八

)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

:

即自

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

(

九

)

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

: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

,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

等事项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

(

十

)

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十一

)

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十二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

齐翔集团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出具

《

担保函

》

,

为公司本次发行

12.4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

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齐翔集团支付的费用

(

十三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

:AA,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

十四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信评估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261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

1,2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

每

张面值

100

元

,

发行总额

124,000

万元

。

发行方式采用向发行人原股东

100%

优先配售

,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

(

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

)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余额由承销团包

销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4]160

号文同意

,

公司

1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

,

债券简称

“

齐翔转债

”

,

债券代码

“

128005

”。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刊登了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全文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名称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ZIBO QIXIANG TENGDA CHEMICAL CO.,LTD

注册地址

: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胶厂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车成聚

总股本

:560,649,600.00

元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408

成立时间

:2002

年

1

月

4

日

上市时间

:2010

年

5

月

18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300228122121

税务登记号码

:370305734705165

组织机构代码

:73470516-5

电 话

:0533-7547767

传 真

:0533-7547782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工业叔丁醇

、

仲丁醚

、

甲基叔丁基醚

、

仲丁醇

、

甲乙酮

、

甲醇

、

三异丁基铝

、

异丁烯

、

叔丁醇

、

液

化石油气

、

氢气

、

重物质

、

无水叔丁醇

、

醚后碳四

、

丁烯

、

丁烷

、

混合丁烷

、

丁二烯

(

以上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证后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包装物销售

,

外供新鲜水

(

工业用

)

、

蒸汽

,

代收电费

,

钢材

、

建材

、

机电设备及配件

、

劳保用品销售

,

机电仪器维

修

,

合成橡胶生产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证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

)

。

主营业务

:

自成立以来

,

一直专注于对原料碳四进行深度加工转化成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二

、

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

一

)

上市以前的股权变动

发行人的前身为淄博齐翔腾达化工有限公司

,

发行人是以基准日

2007

年

9

月

30

日淄博齐翔腾达化工有限公司经审计确认

的账面净资产

280,309,869.06

元为基础

,

按

2.3052:1

的比例折为股份

121,600,000

股

,

差额部分

158,709,869.06

元计入资本公积

,

整

体变更为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发起人为齐翔集团

、

车成聚

、

鑫方家

、

旭光兆宇

、

山东富丰

、

联汇和盛

、

理想科技

。

2007

年

10

月

31

日

,

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注册号为

370300228122121),

法定代表人为车成聚先生

。

200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

以公司

2007

年底总

股本

12,160

万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增

6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

转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9,456

万股

。

(

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10]506

号文核准

,

齐翔腾达于

2010

年

5

月

4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500

万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8.88

元

,

并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证劵简称

“

齐翔腾

达

”

,

证券代码

“

002408

”。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5,956

万股

。

(

三

)

上市后的股本变动

2011

年

4

月

21

日

,

经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公司总股本

259,560,000

股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

元现金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

总股本增加至

467,208,000

股

。

2012

年

5

月

9

日

,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公司总股本

467,208,000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

总股本增加至

560,649,600

股

。

三

、

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数额（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０３２

，

６２５ ２．１５％

１

、国家持股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

，

０３２

，

６２５ ２．１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高管持股

１２

，

０３２

，

６２５ ２．１５％

其他境内自然人持股

－ －

４

、外资持股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４８

，

６１６

，

９７５ ９７．８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８

，

６１６

，

９７５ ９７．８５％

合 计

５６０

，

６４９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股）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３．６８％ ３５７

，

０４８

，

３１６ －

车成聚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６％ １６

，

０３７

，

６００ １２

，

０２８

，

２００

鑫方家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４％ １１

，

４４７

，

５６９ －

深圳市联汇和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３％ ８

，

０１５

，

０２３ －

淄博九圣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１％ ７

，

８９８

，

６２８ －

蒋哲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５

，

２１１

，

７５７ －

淄博安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９％ ４

，

４４３

，

７７０ －

孙瑞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２

，

８８１

，

１２８ －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７％ ２

，

６１３

，

５２１ －

梁惠荃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２

，

２８６

，

３８７ －

四

、

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1

、

经营范围

根据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注册号

370300228122121),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

前置许可经营项

目

:

工业叔丁醇

、

仲丁醚

、

甲基叔丁基醚

、

仲丁醇

、

甲乙酮

、

甲醇

、

三异丁基铝

、

异丁烯

、

叔丁醇

、

液化石油气

、

氢气

、

重物质

、

无水叔

丁醇

、

醚后碳四

、

丁烯

、

丁烷

、

混合丁烷

、

丁二烯

(

以上范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要取得许可证后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包装物销售

,

外供新鲜水

(

工业

用

)

、

蒸汽

,

代收电费

,

钢材

、

建材

、

机电设备及配件

、

劳保用品销售

,

机电仪器维修

,

合成橡胶生产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需审批或许

可证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

)

”。

2

、

主营业务

本公司属于精细化工行业

。

自成立以来

,

一直专注于对原料碳四进行深度加工转化成高附加值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

、

生产

和销售

,

已形成碳四丁烯组分综合利用产品线

(

产品包括甲乙酮

、

丁二烯

、

稀土顺丁橡胶等

)

、

异丁烯组分综合利用产品线

(

产品

包括

MTBE

、

叔丁醇

、

高纯度异丁烯等

)

和丁烷组分综合利用产品线

(

产品为顺酐等

)

三条产品线

,

形成以甲乙酮为主导

,

甲乙酮

、

丁二烯

、

MTBE

、

叔丁醇和高纯度异丁烯等为主要产品组合的产品结构

。

3

、

主要产品

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甲乙酮

、

丁二烯

、

稀土顺丁橡胶

、

MTBE

、

叔丁醇

、

高纯度异丁烯

、

顺酐等

。

4

、

设立以来主营业务

、

产品和服务的变化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

,

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

、

本次发行情况

1

、

发行数量

:1,240

万张

2

、

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

:9,200,646

张

3

、

发行价格

:

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4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

:100

元人民币

5

、

募集资金总额

:124,000

万元人民币

6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的齐翔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不

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100%,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和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在网下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75%:

25%

。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

,

对网上和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

,

以实现网上申购中签率不低于网下配售比例情况

下趋于一致的原则

。

7

、

配售比例

:

原股东优先配售

9,200,646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4.20%;

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通过深交所系统网上发行为

7,120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06%;

通过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数量为

3,192,234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5.74%

。

8

、

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名次 债券持有人名称 持有比例（

％

） 持有量（张）

１

淄博齐翔腾达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６８ ７

，

８９６

，

８３７

２

车成聚

２．８６ ３５４

，

７０３

３

深圳市联汇和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３ １７７

，

２６８

４

淄博九圣化工有限公司

１．４１ １７４

，

６９４

５

淄博安邦投资有限公司

０．７９ ９８

，

２８３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０．４６ ５７

，

５１７

７

梁惠荃

０．４０ ４９

，

５１９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银行

０．３０ ３７

，

４６０

９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９ ３５

，

４００

１０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９ ３５

，

４００

9

、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2,191.20

万元

,

具体包括

: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

，

８８８

２

律师费用

８０

３

会计师费用

３４

４

资信评级费用

３５

５

信息披露费、发行手续费等

１５４．２０

合 计

２

，

１９１．２０

二

、

本次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124,000

万元

,

共

1,240

万张

,

原股东优先配售

9,200,646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4.20%

。

网上

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齐翔转债为

7,120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06%

。

本次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

为

1,869,220

张

,

中签率为

0.380908%

。

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3,192,234

张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5.74%

。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有效

申购数量为

838,730,000

张

,

网下实际配售比例为

0.380603%

。

承销团包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0

张

。

三

、

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及登记费

1,900.4

万元

(

总承销保荐费为

1,880

万元

,

债券登记费

12.4

万

元

)

后的余额

122,099.6

万元已由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具体账号

见第六节

)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进行验资

,

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4)

第

110ZA0097

号

《

验资报告

》。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

、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

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

本次可转债发行及上市相关安排已经公司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发行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4]261

号

”

文核准

。

2

、

证券类型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3

、

发行规模

:12.40

亿元人民币

。

4

、

发行数量

:1,240

万张

。

5

、

发行价格

:

按面值发行

。

6

、

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24,000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募集资金净额为

121,

808.8

万元

。

7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

45

万吨

/

年低碳烷烃脱氢制烯烃及综合利用项目

。

8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石化支行

１５２３３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２３０７

二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1

、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

。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2

、

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124,000

万元

。

3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按面值发行

,

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4

、

债券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安排

,

结合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发行规模及公司未来

的经营和财务等情况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5

年

。

即

2014

年

4

月

1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

。

5

、

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第一年到第五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

:

第一年

0.8%

、

第二年

1.3%

、

第三年

1.8%

、

第四年

2.3%

、

第五年

2.3%

。

6

、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

年利息的计算公

式为

:

I=B×i

I:

指年利息额

;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

(

以下简称

“

当年

”

或

“

每年

”

)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2)

付息方式

A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

B

、

付息日

: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

,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

C

、

付息债权登记日

: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

当年利息

。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

申请转换成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

,

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

D

、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

7

、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

即

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

。

8

、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4.34

元

,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若在该二

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

、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

,

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

、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

算

)

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2)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

,

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或配股

、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

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

: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n+k)

。

其中

: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

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

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

如需

);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

、

合并

、

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

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

公正

、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

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9

、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

当公司

A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85%

时

,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

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的交易均价

,

同时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2)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修正

幅度

、

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

。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

)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

。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

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

10

、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

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

有关规定

,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

11

、

赎回条款

(1)

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

,

公司将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

具体赎回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

市场情况与联合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2)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

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任一计息年度公司

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

,

首次不实施赎回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

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

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此外

,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12

、

回售条款

(1)

有条件回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

时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

)

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

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

(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

、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而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

,

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

若

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

(2)

附加回售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

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

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

利

。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利息

)

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

条件满足后

,

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

,

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

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

13

、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

A

股股票享有与原

A

股股票同等的权益

,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

的所有普通股股东

(

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

)

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

,

享有同等权益

。

14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

发行方式

①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

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

(

即

2014

年

4

月

17

日

,T-1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

。

②

网下发行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的法人

,

以及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机构投资者

。

③

网上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

法人及证券投资

基金等机构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2)

发行对象

本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

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

)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15

、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规

模的

100%

。

16

、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债券持有人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行使权利和义务

,

监督发行人的有关行为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如下

:

①

债券持有人权利

A.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B.

取得债券收益

;

C.

依法转让所持有债券

;

D.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

债券持有人可单独行使权利

,

也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

。

②

债券持有人义务

A.

遵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B.

缴纳债券认购款项及规定的费用

;

C.

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

D.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

(2)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①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

,

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A.

公司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B.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本息

;

C.

公司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D.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E.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

②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时

,

公司董事会应自其知悉该

等事项之日起

60

日内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出会议通

知

。

③

如公司董事会未能按本会议规则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

发行人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10%

以上的债

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履行会议召集人的职责

。

(3)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

①

除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外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

有人会议

,

并行使表决权

。

②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

议案内容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

,

并有明确的议题和

具体决议事项

。

③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10%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

。

发行人

、

持有

发行人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

议召开之前

10

日

,

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

,

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5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

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

,

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

除上述规定外

,

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

,

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

债券持有人会议

通知中未列明的提案

,

或不符合本规则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3)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

。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履行职责时

,

由董事长授权董事履行相应职责

;

如

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

,

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

50%

以上

(

不含

50%)

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1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

,

则应

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4)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

①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项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

每一

张债券

(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拥有一票表决权

。

②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

,

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50%

以上

(

不含

50%)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

人代理人

)

同意方为有效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

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

,

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

能生效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

(

包括未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和投弃权票的

债券持有人

)

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

17

、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计划本次通过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

(

含发行费用

)

不超过

124,000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

以下项目的投资建设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１ ４５

万吨

／

年低碳烷烃脱氢制烯烃及综合利用项目

１８９

，

９７８ １２１

，

８０８．８０

合计

１８９

，

９７８ １２１

，

８０８．８０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项目建设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予以置换

。

18

、

担保事项

齐翔集团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出具

《

担保函

》

,

为公司本次发行

12.4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齐翔集团支付

的费用

。

19

、

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为一年

,

自本方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

第七节 发行人的资信及担保事项

一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

,

信用等级为

AA

。

二

、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齐翔集团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出具

《

担保函

》

,

为公司本次发行

12.4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齐翔集团支付

的费用

。

第八节 偿债措施

本公司主体资信优良

,

各项偿债指标良好

,

同时还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

现金获取能力较强

,

融资渠道顺

畅

,

因此

,

公司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

可保证本次可转债的本息偿付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

,

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

,

确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级

。

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对本次发行债券的偿还能力很强

,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

,

违约风险很低

。

公司各项偿债指标良好

,

具体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９０ ０．９２ １．５ １４．９８

速动比率

０．６０ ０．６５ １．２６ １４．０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４０．７４ ３８．４４ ２８．４５ １０．７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３８．３８ ３６．８３ ２８．３９ ４．６０

利息保障倍数

－ １２．４３ ６６．２５ －

贷款偿还率（

％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速动资产为流动资产扣除存货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前利润

EBIT/

利息费用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

=

实际利息支出

/

应付利息支出

同时

,

公司还将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偿债能力

:

1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盈利能力较强

,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偿还债务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

2

、

公司银企关系良好

,

并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状况

,

银行融资能力充足

。

与各大商业银行均建立了密切的信贷合作关系

。

3

、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获利能力

。

陆续建成投产后

,

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

也将进一步

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

4

、

公司注重不断开拓新的融资渠道

,

以保持资本结构的灵活性

,

同时降低融资成本

。

第九节 财务会计资料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0-2012

年度因同一控制下合并追溯调整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

,

并出具

了

“

致同专字

(2013)

第

110ZA1987

号

”

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告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3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

“

致同审字

(2014)

第

110ZA0166

号

”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2014

年

1-3

月的会计报表未经审计

。

一

、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９０ ０．９２ １．５ １４．９８

速动比率

０．６０ ０．６５ １．２６ １４．０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４０．７４ ３８．４４ ２８．４５ １０．７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３８．３８ ３６．８３ ２８．３９ ４．６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５．１５ １５．００ １６．８９ ２３．９８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１．７６ ８．１４ １４．０９ １９．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７８ ５．８０ ５．６１ ６．７０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３０ －０．１４ －１．５５ －０．０８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速动资产为流动资产扣除存货

)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全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全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总股本

(2014

年

1

季度周转率相关指标未做年化处理

)

2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订

)

》

(

证监会公告

[2010]2

号

)

的规定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

期间 报告期利润类型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

收益（元）

稀释每股

收益（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８ ０．１４ ０．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７ ０．１３ ０．１３

２０１３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４ ０．６２ ０．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９ ０．３９ ０．３９

２０１２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０１ ０．６７ ０．６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５４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２３ １．２２ １．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３９ ０．９１ ０．９１

3

、

非经常性损益

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

证监会公告

[2008]43

号

)

的规定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３４．８０ －０．１２ －４００．６０

政府补助

６０６．０６ １１

，

８５０．２３ １

，

２８１．７０ １２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２．８４ ３３７．０９ ６０４．５４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２

，

８４９．２４ ５

，

６２２．３４ ６

，

２３０．２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５１．１６ １６６．１３ －２４．１２ －３９３．６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８７０．０６ １５

，

１６７．８９ ７

，

４８４．３４ ５

，

５５６．０５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１５５．５６ ２

，

２７７．１１ ２８７．１７ －１１５．５１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７１４．５０ １２

，

８９０．７８ ７

，

１９７．１８ ５

，

６７１．５６

减：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

响数（税后）

４．１７ －１．９８ －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７１０．３３ １２

，

８９２．７６ ７

，

１９７．１８ ５

，

６７１．５６

注

:2011-2013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已经致同审核

,

并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4)

第

110ZA021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

,2014

年

1

季

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未经审计

。

二

、

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详细的财务资料

,

敬请查阅公司年度报告

。

本公司刊登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报刊为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

投资者也可浏览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三

、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

,

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

,

则公司股东权益增加约

12.40

亿元

,

总股本增加约

8,647.14

万股

。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

1

、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

2

、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3

、

主要投入

、

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

4

、

重大投资

;

5

、

重大资产

(

股权

)

收购

、

出售

;

6

、

发行人住所变更

;

7

、

重大诉讼

、

仲裁案件

;

8

、

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

9

、

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

10

、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

11

、

发行人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

12

、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十一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

律

、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

1

、

承诺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

、

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

易所的监督管理

;

2

、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

清

;

3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

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

4

、

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

第十二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保荐机构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1

号香港中旅大厦

26

层

法定代表人

:

吴晓东

保荐代表人

:

广宏毅

、

张春安

项目协办人

:

吴梅山

经办人员

:

唐为

、

秦琳

、

董瑞超

、

王正航

、

张波

、

邹成凤

电 话

:0755-8249 2397

传 真

:0755-8249 3959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9日

2014年5月12日 星期一

B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5楼)

联合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

香港中旅大厦25楼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

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公告日期:2014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18� � � �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2014-024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9

日下午

14

时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

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5

月

9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金范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时沈祥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27

人

，

代表股份

38,718,00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0349%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13

人

，

代表股份

38,561,9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324%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4

人

，

代表股份

156,10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5%

。

三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1

、

审议并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2

、

审议并通过了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3

、

审议并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4

、

审议并通过了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

2014

年

4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

51,600,000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70

元

（

含税

）

分配

，

共派发股利

人民币

19,092,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

公司

2013

年度不以未分配利润送股

，

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61,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5966%

；

反对票

：

156,2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4%

；

弃权票

：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6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7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增加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54,5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5777%

；

反对票

：

41,9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2%

；

弃权票

：

121,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1%

。

8

、

审议并通过了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7,1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61%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9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75,6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22%

；

反对票

：

6,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

弃权票

：

135,6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2%

。

10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4

年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自有资金

，

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

，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额度范围内

，

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38,539,5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5390%

；

反对票

：

44,4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7%

；

弃权票

：

134,1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64%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34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在不超过

40,000

万元额

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

，

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1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2

）。

一

、

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9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的工银瑞信睿尊现金

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产品名称

：

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

2

、

资产管理人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银瑞信

"

）。

3

、

资产托管人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4

、

资产管理计划类别

：

现金管理类

。

5

、

产品类型

：

保本型

6

、

参与金额

：

9,000

万元

7

、

申请单提交日

：

2014

年

5

月

9

日

8

、

封闭运作期期限

：

182

天

9

、

封闭运作期到期日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10

、

业绩比较基准

：

4.5%

11

、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

（

1

）

本资产管理计划将通过资产管理人和资产委托人签署认购

/

参与申请单的方式约定每笔认购或

参与份额的持有期限和退出时间

；

（

2

）

对于本计划认购期认购或合同存续期开放日参与的计划份额

，

自认购或参与申请确认日起

，

将

进入申请单约定的封闭运作期

，

封闭运作到期日前

，

计划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退出申请

；

（

3

）

封闭运作期到期日

，

资产管理人将对到期份额发起自动退出

。

单个投资者可在开放参与日多次

参与计划投资

，

本计划不限制投资者签署申请单的次数

。

12

、

投资范围

。

投资于流动性良好的金融工具

，

包括现金

、

存款

、

同业存单等流动性资产

，

本计划委托资产不投资于

债券回购

、

货币市场基金

、

短期理财基金及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

股票及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上市的债券

。

13

、

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本资产管理计划对投资者只开放主动参与

，

不开放主动退出

，

也不接受违约退出

，

资产管理人将根

据认购

/

申购清单对计划份额持有人认购或参与的份额发起封闭运作期到期后的自动退出

。

14

、

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方式为每日分配

，

运作到期日支付

。

二

、

风险提示

计划投资可能面临下列各项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

：

1

、

市场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或市场利率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

，

将使计划资产面临潜在的风险

。

2

、

管理风险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

资产管理人可能限于知识

、

技术

、

经验等因素而影响其对相关信息

、

经济形势和

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

，

其精选出的投资品种的业绩表现不一定持续优于其他投资品种

。

3

、

流动性风险

在市场或个股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

，

资产管理人可能无法迅速

、

低成本地调整投资计划

，

从而对计

划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

在资产委托人参与或强制退出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时

，

可能存在现金不足的风险和现金过多带来的

收益下降风险

。

另外

，

本资产管理计划对投资者只开放主动参与

，

不开放主动退出

。

但资产管理人可对其认购或参

与的份额发起封闭运作期到期后的自动退出

。

因此本计划面临流动性风险

。

4

、

操作或技术风险

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

，

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

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

，

例如

，

越权违规交易

、

会计部门欺诈

、

交易错误

、

IT

系统故障等风险

。

在计划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

，

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

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

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金管理公司

、

注册登记机构

、

证券交易所

、

证券

注册登记机构等

。

5

、

其他风险

战争

、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

，

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

，

可能导致计划资产的损失

。

金融市场危机

、

行业竞争

、

代理机构违约等超出资产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

，

可能导致资

产委托人利益受损

。

三

、

风险应对措施

1

、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

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

核实

。

2

、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3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4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

四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所需资金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能获

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五

、

其他事项说明

1

、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2

、

截至公告日

，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

（

1

）

2013

年

6

月

27

日

，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

《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

，

购买该行

"

岁月流金

51359

号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到期

，

获

得收益

1,778,084

元

。

（

2

）

2013

年

7

月

5

日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集安市支行签订了

《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

/

申购委托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500

万元

，

购买该行

"

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1

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赎回

，

获得收益

226,109.59

元

。

（

3

）

2013

年

8

月

29

日

，

益盛汉参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

《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

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

，

购买该行

"

岁月流金

51370

号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591,780.60

元

。

（

4

）

2013

年

9

月

2

日

，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

《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9

亿元

，

购买该行

"

岁月流金

51371

号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1,280,546.80

元

。

（

5

）

2013

年

11

月

1

日

，

益盛汉参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

《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议

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

，

购买该行岁月流金

7

天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到期

，

获得收

益

51,780.82

元

。

（

6

）

2013

年

11

月

6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集安支行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

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

，

购买该行

"

乾元保本型

"

人民币理财产品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2,219,178.08

元

。

（

7

）

2013

年

11

月

8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173

万元

，

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点金汇率

赢

52036

号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636,675.48

元

。

（

8

）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益盛汉参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

《

招商银行公司理财产品销售协

议书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

，

购买该行点金汇率赢

52037

号理财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到

期

，

获得收益

759,420.00

元

。

（

9

）

2013

年

11

月

14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500

万元

，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市支行购买

了该行

"

金钥匙

·

本利丰

"2013

年第

395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330,

246.58

元

。

（

10

）

2014

年

2

月

7

日

，

益盛汉参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的工银瑞信睿尊

现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该产品尚未到期

。

（

11

）

2014

年

2

月

10

日

，

益盛汉参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的工银瑞信睿尊

现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94,273.97

元

。

（

12

）

2014

年

2

月

12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1,66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的工银瑞信睿尊现

金保本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该产品已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到期

，

获得收益

1,073,358.90

元

。

（

13

）

2014

年

4

月

18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行托管的工银瑞信投资

-

瑞祥系列

112

号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该产品尚未到期

。

（

14

）

2014

年

4

月

23

日

，

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益盛汉参

"

）

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了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的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该产品尚未

到期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

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请单

》

及银行凭证

。

特此公告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